附件4
江苏省基金会评估指标
	序号
	指标
	指标说明

	1
	党建工作
	党的组织
（4分）
	1.设立党组织（单建、联建；实体型、功能型）（2分）
注：未设立党组织，但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、联络员，建立工青妇组织等途径，做好联系服务群众、推荐入党积极分子等工作，为建立党组织创造条件得1分。
2.党组织班子成员和社会组织党员管理层人员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（2分）
党组织书记由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得2分，其他人员担任得1分。
注：党组织应建未建的，不予评为4A（含）以上等级。

	2
	
	党的工作
（8分）
	1.加强党员教育管理，落实党的基本组织生活制度，各项活动记录内容完整、格式规范（2分）
注：包括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和谈心谈话等制度。实体型党支部还需要落实组织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。
2.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并建立相关制度（1分）
3.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制度，党组织对社会组织重大事项决策、重要业务活动等提出意见（3分）
4.党组织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、提供公共服务、承担社会责任，党员积极参与教育培训以及社会组织工作，模范带头作用明显（2分）
注：党组织负责人有违规违纪行为的，不予评为3A（含）以上等级；未开展党的工作和活动的，不予评为4A（含）以上等级。

	3
	基础条件
	*登记备案
（5分）
	1.按规定办理登记和备案（3分）
登记事项：名称、业务范围、住所、原始基金、法定代表人、业务主管单位。
备案事项：负责人、理事、监事，印章（单位、财务、法定代表人）、银行账户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、公开募捐活动、慈善信托。
注：以上各项，有1项未按规定办理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2.按民政部门及章程示范文本要求，将党的建设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内容规范完整写入章程（1分）
3.登记或认定为慈善组织（1分）
注：组织需提供理事、监事名单以及公开募捐活动、慈善信托备案事项材料。

	4
	
	*年检年报
（6分）
	1.按规定年检年报（2分）
2.年检合格或年报符合要求（3分）
注：申报评估年度前两年存在未按规定参加年检年报，或年检结论基本合格、不合格或年报不符合要求情况的，不予评为3A（含）以上等级。
3.年末净资产不低于注册资金，且逐年增加（1分）
低于注册资金或未逐年增加得0分。

	5
	内部治理
	机构建设
（7分）
	1.理事会设立、制度建设及履职情况（4分）
理事会人员构成符合规定；理事无违规取酬情况；建立完善理事会议事决策等相关制度；理事会按时换届，按章程规定召开理事会；理事会履职情况，决定重大业务活动、制定内部管理制度、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审定等。有1项不满足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2.监事（会）设立及履职情况（2分）
监事设立符合规定（按规定需要设立监事会的应设立监事会）；监事不在基金会领取报酬；监事（会）制度健全并按规定履职，列席理事会、对基金会财务等进行监督。有1项不满足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3.内设机构设立运转情况（1分）
设立秘书处、办公室等内设机构，且职责明确、运转协调。

	6
	
	制度建设
（3分）
	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且能够规范执行，包括：财务、项目、资产、投资、人事、志愿者、档案印章管理以及信息公开等制度。
注：以上各项，缺1项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7
	内部治理
	人力资源管理
（6分）
	*1.负责人管理（2分）
负责人届次、年龄符合规定；秘书长专职；退（离）休领导干部兼职符合规定，并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。有1项不满足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2.专职工作人员管理（2分）
专职工作人员满5人得1分，每少1人扣0.2分；人员结构合理，50周岁以下占50﹪以上、本科以上学历者占50% 以上得0.5分，1项不满足扣0.3分，扣完为止；积极参加法律法规、业务培训得 0.5分，申报评估年度前两年有1年未参加扣0.3分，扣完为止。
3.专业人才队伍建设（1分）
专职工作人员中，有社工师、会计师等与本基金会业务相关的专业持证人才。
4.志愿者队伍建设（1分）
建有志愿者队伍，人员稳定、管理规范、作用发挥明显。
注：专职工作人员指建立劳动关系并购买社保的工作人员。返聘、劳动关系在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，按50%得分。

	8
	
	合法运营
（6分）
	1.经费来源和资金使用符合国家政策法规和章程规定（2分）
注：经费来源和资金使用不符合国家政策法规和章程规定的，不予评为3A（含）以上等级。
2.资金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（2分）
3.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和申报（1分）
4.规范使用票据（1分）

	9
	
	会计工作
（4分）
	1.严格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（3分）
规范设置会计科目、账册、凭单、内外部报表；记账、会计核算规范；会计报表真实、完整。
2.会计基础（1分）
会计人员配备合理、专业化；会计核算实行电算化；会计档案管理规范。有1项不符合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10
	内部治理
	财务管理
（7分）
	1.编制年度预算且执行情况良好（1分）
2.捐赠收入管理（2分）
接受捐赠按规定签订捐赠协议；接受非货币捐赠，按规定确定公允价值。
3.投资管理（1分）
投资符合《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且经必要决策程序，得0.5分；年投资回报率（综合年化收益率）达到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得0.3分，超过一个百分点加0.1分，加满0.5分为止。
注：亏损不得分；无投资行为不得分。
4.资产管理（1分）
资产使用符合规定；固定资产标准和折旧年限确定合理，折旧计提准确。
5.关联方（2分）
与关联方无违规交易且无有失公平交易行为；关联交易及时披露。

	11
	
	监督审计
（3分）
	1.年度、换届、离任、重大项目专项审计完整、合规（1分）
注：未发生换届、法定代表人离任，不扣分。
2.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到位（1分）
3.重大事项向业务主管单位/行业管理部门/党建工作机构报告（1分）
[bookmark: _GoBack]重大事项包括开展评比达标表彰、举办节庆展会论坛、开展重大投资活动等。

	12
	工作绩效
	*捐赠收入规模
（4分）
	以全省相关领域基金会平均水平为参照数，对基金会申报评估年度前两年的捐赠收入情况进行测算得分（具有公开募捐资格、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分别计算）。
得分=标准分值×1.2×本基金会前两年平均捐赠收入/（本基金会前两年平均捐赠收入+全省平均水平），最高不超过4分

	13
	
	*公益支出规模
（5分）
	以全省相关领域基金会平均水平为参照数，对基金会申报评估年度前两年的公益支出情况进行测算得分（具有公开募捐资格、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分别计算）。
得分=标准分值×1.2×本基金会前两年平均支出/（本基金会前两年平均支出+全省平均水平），最高不超过5分

	14
	
	公益项目
（15分）
	1.项目符合宗旨和业务范围（4分）
2.建立项目管理制度（1分）
3.项目受益对象选择公开公正，有确认且信息齐全（1分）
4.项目立项、实施、监督、反馈、评价、总结、归档等程序完备、材料齐全（4分）
5.项目长期执行、形成品牌、社会知名度高，被媒体宣传报道（2分）
6.参与乡村振兴、对口支援协作、长江经济带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及重大决策部署（3分）
申报评估年度前两年开展相关项目得1分；相关项目支出达到20万元（含）得1分，每增加10万元加0.2分，加满2分为止。

	15
	
	信息公开
（10分）
	1.按照《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》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履行信息公开义务（7分）
公开内容包括：基本信息、年度工作报告、接受捐赠信息、资金使用情况、公益项目信息等，1项未公开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2.建立信息公开平台，信息公开渠道多样（2分）
3.设立新闻发言人（1分）
注：慈善组织未按照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，不予评为3A（含）以上等级。

	16
	社会评价
	理事监事评价
（1分）
	对管理状况、综合影响力的评价，评价内容包括对基金会民主决策、领导班子履行职责、财务管理、资金使用、信息公开、社会影响力等方面。
注：所有理事、监事参与评价。

	17
	
	捐赠人评价
（1分）
	对管理状况、综合影响力的评价，选择评估申报年度前两年主要捐赠人开展评价，评价内容包括对基金会公益性、项目效果满意度、社会影响力等方面。
注：主要捐赠人是指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%以上或者500万元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。

	18
	
	受助人评价
（1分）
	对项目管理、效果的评价，评价内容包括对基金会公正公开选定受助人、履行协议等方面。
注：抽取申报评估年度前两年开展的所有重大项目受助人参与评价，满足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重大项目：1.该项目的捐赠收入占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1/5且金额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；2.该项目的支出占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1/5且金额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；3.项目持续时间在3年以上的（包括3年）。

	19
	
	*业务主管单位评价
（3分）
	由业务主管单位对基金会工作进行总体评价。
注：直接登记的基金会，由党建工作机构（或其授权的行业党委、属地党组织）进行评价。

	20
	
	表彰奖励情况
（1分）
	政府部门对基金会和公益项目的表彰奖励情况。

	注：加*项指标无需社会组织提供材料。



